附件3
关于部分检验依据、项目的说明

1、 抽检依据
（一）餐饮食品
《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合物清单 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第250号）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》(GB 31650-2019)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(GB 2762-2017)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》(GB 2761-2017)、《非预包装即食食品微生物限量》(DBS 44/006-2016)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（二）食用农产品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》（GB 31650-2019）、《兽药地方标准废止目录》农业部公告第560号、《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合物清单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250号、《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和易滥用的食品添加剂名单(第四批)》整顿办函〔2010〕50 号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》(GB 2763-2021)、《发布在食品动物中停止使用洛美沙星、培氟沙星、氧氟沙星、诺氟沙星4种兽药的决定》(农业部公告第2292号)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(GB 2762-2017)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（三）食用油、油脂及其制品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油》(GB 2716-2018)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（四）调味品
《调味酒》(Q/DGTW 0005 S-2019)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(GB 2760-2014)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（五）粮食加工品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》(GB 2761-2017)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(GB 2762-2017)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2、 检验项目的说明
（一）氟苯尼考
[bookmark: _GoBack]氟苯尼考，又名氟洛芬，兽药分类：酰胺醇类抗生素，氯霉素类的广谱抗菌药，用于防治禽由大肠杆菌，沙门氏杆菌、巴氏杆菌等引起的霍乱、雏鸡白痢、拉稀、顽固性腹泻，黄白绿便，水样粪便、下痢、肠道粘膜点状或弥漫性出血、脐炎、包心、包肝，细菌、支原体等引起的慢性呼吸道病、传染性鼻炎气囊混浊，咳嗽，气管咯音，呼吸困难等。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》(GB 31650-2019)规定，氟苯尼考在家禽产蛋期禁用。
